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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 

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 

之 

专项核查意见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泰联合证券”）、平安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平安证券”）（华泰联合证券及平安证券以下简称“独立财务

顾问”、“本独立财务顾问”）接受委托，担任木林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木

林森”、“上市公司”或“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以下简称“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 

本独立财务顾问依照《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司并购

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股票上市规则》、深交所颁布的信息披露业务

备忘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木林森因2017年度利润分配方案而调整本次

交易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事宜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核查意见如

下：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一）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木林森拟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和谐明芯及卓睿投

资持有的明芯光电 100%的股权，交易金额为 400,000 万元。木林森以现金方式

支付明芯光电交易对价的 31.35%，总计 125,400 万元；以发行股份的方式支付明

芯光电交易对价的 68.65%，总计 274,600 万元，总计发行股份数不超过 96,826,516

股。 

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定价基准日为木林森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公告日，发行价格为定价基准日前 1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均价的 90%，并根据木

林森 2016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予以调整，发行价格为 28.36 元/股。 

交易对方 
支付总金额 发行股份数

（股） 总金额（万元） 股份部分（万元） 现金部分（万元） 

和谐明芯 399,600 274,600 125,000 96,826,516 

卓睿投资 400 - 400 - 

合计 400,000 274,600 125,400 96,826,516 

由于木林森作为本次重组交易对方之一和谐明芯的有限合伙人，持有和谐明

芯 31.242%的份额，为避免本次重组交易导致间接循环持股，经交易各方友好协

商，本次交易作价中的现金对价将主要用于木林森退伙，资金来源为上市公司自

有资金或自筹资金。现金对价支付完成后，各方应共同安排上市公司从和谐明芯

处退伙，并由和谐明芯在木林森进行退伙结算后按照其合伙协议的约定以现金对

价退还木林森在和谐明芯的财产份额。退伙手续完成后，上市公司再将和谐明芯

所获得的新增股份登记上市。 

（二）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拟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

120,500 万元，用于义乌 LED 照明应用产品项目和支付本次重组相关费用。 

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公司将自筹解



 

 

决。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本次拟购买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的 100%，且发行股份

数量不超过发行前木林森总股本的 20%。 

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非公开

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的决定》、《发行监管问答—关于引导规范上市公司融资行为

的监管要求》的相应规定，以发行期首日作为定价基准日进行询价发行。本次募

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在前述发行底价基础上，最终发行价格

在本公司取得中国证监会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批文后，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股东

大会的授权，依据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市场情况，并

根据发行对象申购报价的情况，遵照价格优先原则，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协商确定。 

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本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发行价格亦将作相应调整。 

木林森向全体交易对方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不以募集配套资金的

成功实施为前提，最终配套融资发行成功与否不影响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行为的实施。如果募集配套资金出现未能实施或融资金额低于预期的情形，

本公司将自筹解决。 

本次交易完成后，木林森将持有明芯光电 100%的股权，明芯光电将成为木

林森的全资子公司。 

二、木林森 2017 年度利润分配情况 

2018 年 3 月 2 日，上市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拟以实施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股权

登记日的股份总数为基数，每 10 股分配现金红利 2.47 元（含税），同时以资本

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10 股，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年度；除上述现金

分红及资本公积金转增外，本次分配上市公司不送红股。 

2018 年 3 月 26 日，上市公司召开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并通过了《关

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2018 年 3 月 30 日，上市公司公告本次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为 2018 年 4

月 10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18 年 4 月 11 日。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已于 2018 年 4 月 11 日实施完毕。 

三、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的股份发行价

格及发行数量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已实施完毕，现就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

行价格和发行数量进行相应的调整，具体如下： 

（一）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价格调整 

发行价格的调整方式为：P1=(P0-D)÷（1+N） 

其中，P1 为调整后的发行价格，P0 为调整前的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的

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根据上述公式，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经调整后的股票发行价格为 14.06 元/股。具体计算情况如下； 

14.06 元/股=（调整前发行价格 28.36 元/股-每股派息 0.247 元）/（1+1） 

2、发行数量调整 

发行数量的调整方式为：Q1=Q0×（P0÷P1） 

其中，Q1 为调整后的发行数量，Q0 为调整前的发行数量。 

根据上述公式，发行数量的具体调整情况如下： 

交易对方 
股份对价 

(万元) 

调整前 调整后 

价格（元/股） 数量（股） 价格（元/股） 数量（股） 

和谐明芯 274,600 28.36 96,826,516 14.06 195,305,832 

（二）配套募集资金发行股份价格和数量不需调整 



 

 

1、发行价格 

本次重组配套融资采取询价方式发行，不涉及调整事项。 

2、发行数量 

公司配套融资拟以询价方式向不超过 10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具体发

行股份数量通过询价结果确定，配套融资的发行数量不涉及调整事项。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本独立财务顾问查阅了本次交易的董事会、股东大会、有关本次交易的协议

及木林森 2017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及相关公告，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 

木林森根据 2017 年度权益分配对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的股票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符合交易双方签署的《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资产的协议》约定，符合交易各方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其

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木

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8 年 4 月 12 日 

  



 

 

（本页无正文，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木

林森股份有限公司实施 2017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后调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之专项核查意见》之盖章页） 

 

 

 

 

 

 

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 4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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